	桃園市    區    路    巷    弄
兩側住戶共同參與決定是否劃設消防通道問卷統計表

	總戶數
	          份

	贊成劃設為消防通道份數
	     份

	不贊成劃設為消防通道份數
	    份
	
	
	

	里長簽章：
	
	
	
	
	

	填表說明：兩側住戶每一戶填寫一問卷為原則，同意公告為消防通道之住戶超過兩側住戶總戶數百分之五十者，由里長將申請表、問卷調查表及問卷統計表函送送桃園市政府消防局，經消防局審查後，認為應劃設消防通道者，依道路兩側住戶共識意見請本市交通主管機關劃設禁停紅線及消防通道標誌。




